附件
晋江市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5年修订）
条款变化核心对比
	政策部分
	变化核心内容
	修订理由
	变化类型

	一、支持中医药能力提升
	1.支持中医医院建设方面。将原“支持中医医院建设”项目修改为“支持创建成果升华”。

2.支持旗舰科室建设方面。将原“申报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补助30万元”的表述修改为“支持争创国家级、省级、泉州市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上级没有明确配套经费的分别补助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3.支持中医阁建设方面。将原“创建100家村卫生所（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阁” 和“评审20家示范中医阁”的数量限制修改为“鼓励村级医疗机构建设中医阁”的普惠性表述的限定。同时将示范中医阁表述调整为“精品中医阁”。
	1.市中医院通过“三级甲等中医院”复评，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磁灶中心卫生院）顺利通过“二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评审，修改后同时也更能促进中西医医院的公平性竞争；

2.在原仅有国家级基础上，完善各级梯队，更能激励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建设。
3.中医阁目前数量已经完成107家，超过2023年政策100家目标，后续主要是在质量上做提升，不再对数量做要求，达到分级补助引导基层中医阁提质，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修订
（3条）

	二、优化中医药服务环境
	1.完善工作体系方面。将原“在市卫健局设置中医药管理科”“市卫生监督所、市疾控中心组建专班”的表述修改为“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有专人负责中医药疾病预防（中医药监督管理）工作”的要求。
2.增强就医体验方面。将牵头主体由“市中医药学会”修改为“市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市中医院）”。

3.强化监督管理方面。增加“依法依规重点打击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及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核心内容。
	1.目前已按2023年政策在市卫健局设置中医药管理科，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医药工作体系，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需有专人负责中医药疾病预防（中医药监督管理）工作。

2.市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牵头推动作用更强。具备更强的临床实操和专业质控能力，制定的诊疗规范更贴合基层实际。

3.在强化监督管理方面增加具体刚性条款，可进一步增强对中医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的监督管理，增强约束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修订
（3条）

	三、扶持中医药科研创新
	1.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方面。将原“依托市中医药学会制定中医药科研规划”的表述修改为“将中医药科技发展纳入本市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
	将中医药科研融入全市科技发展大盘，可统筹调配全域科研资源，打破部门壁垒；更能体现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修订
（1条）

	四、实施中医药人才工程
	1.积极引进培育方面。增加“对新获得国家、省、泉州市、晋江市级名中医的单位，分别补助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支持。

2.提升福利待遇方面。将原“提升福利待遇”的表述修改为“优化激励补助”；删除“倾斜中医诊疗技术绩效占比，确保中医师的人均绩效工资不低于同级别西医师。”表述。
3.优化晋升措施方面。将原“优化晋升措施”的表述修改为“细化专项措施”；将原“中医处方开具量对职称晋升、评先评优的加分倾斜”的刚性要求修改为“支持各医疗机构制定相关激励措施、将落实情况纳入中医药工作考核”的内容。

	1.完善名中医培育体系，强化传承团队建设。填补原政策名中医培育激励空白。

2.原政策中相关表述不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文件精神（除专门文件外，不针对工资福利待遇提出具体量化要求）。修改后既合规又能保障中医师的核心待遇。

3.原政策中相关表述不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文件精神（除专门文件外，不针对工资福利待遇提出具体量化要求）。修改后将激励措施制定权下放至医疗机构可适配不同单位实际，纳入考核则能确保政策导向落地，兼顾灵活性与约束性。
	修订
（3条）

	五、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推动中药材种植业发展方面。将原“利用非耕地开展种植”的表述修改为“轮作种植一季中药材”的补助场景、“间作套种面积按一半计算”的核算标准。
	破除中药材种植仅限非耕地的限制，允许轮作、间作等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强实际可操作性。
	修订
（1条）

	六、实施中医药传播计划
	1.建设宣教基地方面。增加对创建国家级中医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补助。

2.推动文化传承方面。增加“深度挖掘本土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经验价值，开展学术观点、诊疗技术、特色经验传承研究”的内容。


	1.在原有支持省级基地建设基础上，完善各级梯队，更能激励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建设。
2.挖掘本土学术资源，强化中医药传承，有利于将本土中医药学术思想进一步传承创新发展。
	修订
（2条）

	七、完善中医药投入机制
	持续加大市财政支持力度方面。将原“在2023年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420万元的基础上，根据财力增长实际情况逐年增长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投入，力争到2024年增加到525万元”的表述修改为以“在2024年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525万元的基础上，根据财力增长实际情况逐年增长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投入”。
	2024年已达标明确基数和逐年增长机制可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增强政策长效性和可预期性。


	修订
（1条）

	八、增加条款
	1.强化中医质控方面：支持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质量评估与监管，对执行中医药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合理用药、落实核心制度等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疗安全。

2.推进资源下沉：推动中医药优质资源下沉，为基层培养更多中医药人才，鼓励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积极对接上级中医药专家，建设“名中医工作室基层工作站”“名中医工作室特色巡诊点”。
	1.解决基层中医药服务同质化不足问题，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疗安全。

2.促进优质中医资源向基层延伸，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增加
（2条）

	九、保留条款
	延续执行成效好、导向明确的条款，如：“支持联诊中心建设”“支持重点专科建设”“激励开展科研攻关”“支持中药制剂研发推广”等14条条款。这些条款有效促进了优质中医资源整合、为中医药提供创新驱动导向和诊疗效率提升，
	14条核心条款均保留，仅个别表述优化（如责任单位名称规范）。
	保留
（14条）

	十、其他事项
	1.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有效期调整为2025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明确“2023年版文件自动废止”。
	


